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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服務區經營廠商營運績效 
評估作業須知 

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20 日業字第 10100205712 號函修訂 

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11 日業字第 10360047493 號函修訂 

一、 目的：為辦理服務區經營廠商營運績效之評估暨加強督導服務區廠商

之營運管理，以提升服務品質，並作為投資契約繼續營運之憑

藉。 

二、 依據：依據投資契約第八章暨「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服務區

督導委員」（以下簡稱督導委員會）設置要點第 11點規定訂定

本須知。 

三、 評估對象：本局各服務區經營廠商。 

四、 評估小組：由本局服務區督導委員會委員組成之，必要時可增聘局外

專家、學者擔任評估委員。 

五、 工作小組：為配合評估委員作業，由本局業務組及各區工程處相關人

員組成工作小組，協助委員辦理廠商營運績效評估作業。 

六、 評估委員會會議：召開會議時，外聘委員均須親自出席，本局內聘委

員，得指定副主管代理行使職權，並應有委員總額

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評估委員就經營廠商提供之營

運績效報告暨工作小組初評意見，於調閱相關文件

或實地查察後，進行營運績效評估作業。 

七、 評估項目及標準：經營行銷與服務策略佔 25%，財務計畫與權利金佔

25%，經營管理佔 15%，委託代管服務事項之設置

與維護佔 15%，品質保證與客訴處理佔 10%，人員

訓練佔 10%。 

八、 評估方式： 

(一) 評估時間： 

1. 每年辦理期中及期末 2次評估。 

2. 依會計年度計算，簽約日期在上半年度者(營運期間已逾半年)

始列入當年度評估對象，其期末評估成績，即為當年度營運績

效成績。 

(二) 評估類別： 

1. 內部評估： 

(1) 廠商自我評估：由服務區經營廠商辦理自我評估，並提出自

評報告。（如附表 1- 6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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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工作小組初評：由各區工程處對轄區服務區廠商進行業務督

導與管理及依初評表所訂項目，就該服務區

經營廠商之執行情形提出管理意見及初評

報告，所提出報告列為評估委員評分之參

考。（如附表 7-9） 

(3) 績效評估會議：○1 廠商營運績效簡報。○2 委員詢問、調閱、

勘查。○3 委員建議及評分。○4 評估結果彙整。 

2. 外部評估：由本局公開委由中立民意調查廠商或機構，根據用

路人對各服務區服務品質之問卷調查結果實施評

估，每年期中及期末至少各辦理 1次。 

3. 神秘客評估：由本局公開委由第三公正廠商或機構執行，主要

針對商品品質、商品售價、用餐環境、服務設施

及服務人員態度等 5 大項目進行秘密調查評估，

每年期中及期末至少各辦理 1次。 

九、 績效評估計算： 

(一) 評估委員會所評成績佔評估總成績之 60％。 

(二) 外部滿意度調查成績佔評估總成績之 20％。 

(三) 神祕客調查成績佔評估總成績之 20%。 

十、 年度營運績效評定方式： 

(一) 年度營運績效成績計算： 

1. 評估委員對評分表各項目予以評分（附件 10）。 

2. 出席評估委員就該服務區當次（期中、期末）評分加總之平均

分數為該經營廠商當次（期中、期末）之評估成績。 

3. 期中（末）之委員評估成績乘以 60％，期中（末）之滿意度

調查成績乘以 20%，期中（末）之神秘客調查成績乘以 20%，3

項成績之加總為該服務區經營廠商期中（末）之營運績效評估

成績。 

4. 期中之營運績效評估成績乘以 40%，期末之營運績效評估成績

乘以 60%，2 次成績之加總即為該年度營運績效評估成績（附

件 11）。 

(二) 年度評估結果，其總成績達 86 分（含）以上者列為特優、86 分

以下-81 分（含）以上者列為優等、81 分以下-76 分（含）以上

者列為甲等、76分以下者不列等第；廠商經營期間經評估結果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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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投資契約第八章規定，本局將賦予優先續約之機會。 

(三) 成績公布：評估成績由工作小組彙整並經評估委員會確認後，由

業務單位依行政程序陳報局長核定後以書面通知各受評廠商。 

十一、 年度總營運績效經評估結果達優等以上之服務區，經營廠商得向本

局申請推薦該服務區參加相關主管機關辦理之各項競獎活動。 

十二、 經費：參與評估作業之評估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，但外聘委

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差旅費。 

十三、 本作業須知為招商文件之一，經公告後實施。 

 

 


